2011年度述职述廉报告
本年度，在学院党委和院长的直接领导下，能认真学习党的十七届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从思想政治上跟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实际工作中，能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各项财经方针、政策和制度，自觉遵守各项财经法规、纪律和本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服从领导，团结同志，任劳任怨，努力工作，全心全意为师生服务。在学院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和新校区建设等工作方面，与各部门一起做了大量工作，为学院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发挥了积极作用，现将今年所做主要工作和落实党风廉政建设情况报告如下：

一、2011年完成的主要工作

2011年，是学院实施“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全院师生在上级各部门和学院党委的领导下，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取得了很多新的成绩，这些成绩的取得有力的促进了学院各项事业的快速发展。
2011年学院财务工作能围绕学院的中心工作来开展工作，以保证教学为重点，以服务师生为中心，努力保证教学和管理工作对资金的需求，有力的促进了学院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2011年，主要完成了以下工作：
1.完成了2010年度的财务决算工作。

2.完成了全年职工住房公积金及个人所得税的核交工作。

3.即将完成2011年度的事业经费收支任务和政府采购任务，收支基本平衡。

4.与学工处等部门一起，完成了我院“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的各项工作。对困难学生进行了资助，使党和国家对贫困学生的关心关爱落到了实处。
5.完成了2012年度的综合财务预算编制工作，2012年

学院预算收支8300万元（草案，待批）。

6.基本完成全年对学生的收费工作。2011年，完成了学院收费许可证的换发工作。
7. 完成了学院新校区一期工程本年上级拨款8000万元和学院配套资金的筹集工作，完成了新校区一期工程有关资金支付工作，有力的促进了新校区建设。
8.2011年，按照上级部署，完成了继续开展“小金库”专项治理检查工作；完成了省财政厅组织的《会计法》执法大检查工作，通过以上检查，我院能认真执行上级的各项财经方针和制度，自觉遵守各项财经纪律，制度完善，支出合理，无重大违规违纪现象。
9. 参与了培训工作，基本完成了学院培训工作的资金收付任务。
10.完成了院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党风廉政建设落实情况

2011年，在上级纪检监察部门和学院纪检部门的领导下，能认真学习和贯彻落实上级各部门关于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有关文件和精神，自觉遵守党风廉政建设的各项规定。能按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实施办法，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2011年，党风廉政建设落实情况如下：

1. 认真学习党的十七届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和上
级关于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有关文件，自觉遵守党风廉政建设的各项规定。党关于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有关规定，不但自己学，还带领处室其他工作人员一起学，做到警钟长鸣，筑牢思想防线。

2.认真落实收费公示制度。2011年，按上级要求，学院重新换发了收费许可证并继续落实收费公示制度，做到收费公示，收费许可证没有批准的项目一律不准收取，全部取消了各种证、卡的工本费，对走读的学生一律不收住宿费，促进了学院的行风建设工作。

3.个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情况。2011年，自己没有利用
职务之便，为亲朋和他人谋取私利，没有收受现金、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的行为。能自觉遵守党风廉政建设的各项规定。
2011年，虽然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自觉遵守了党风廉
政建设的规定，但是，今后一定要更加深入的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在建设中原经济区的实践活动中，全面学习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财务管理，努力提高管理水平，在本职工作中更好的做好“三育人”工作，特别是在学院实施“十二五”规划和学院新校区建设的过程中，积极筹措建设资金，力争为早日实现学院的宏伟目标，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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